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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卫计委详细解读全面两孩政策

生生二二孩孩，，女女方方产产假假增增加加了了6600天天

聊聊城城高高级级财财经经职职业业学学校校

全全国国校校园园财财会会大大赛赛获获佳佳绩绩

本报聊城6月8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丁骁

杨道洪 崔玉翠) 6月4日，
在山东财经大学举行的“中
华会计网校杯”第六届全国
校园财会大赛山东赛区决赛
上，聊城高级财经职业学校
作为36所进入复赛的院校中
唯一一所中职院校，力挫众
多高校代表队，取得第八名
的好成绩，荣获省决赛二等
奖，位列聊城大学、聊城大学
东昌学院、聊城职业技术学
院和该校组成的四支聊城代
表队之首，为聊城市和学校
争得了荣誉。

“中华会计网校杯”全国
校园财会大赛是由中国高等

教育学会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及正保远程教育联合主办的
全国大型财会专业竞赛。大赛
内容以财会知识和技能为主，
以网络竞技和现场竞技相结
合的方式，为参赛选手提供了
一个规范化、专业化的竞赛平
台和自我展现的舞台。

为提高专业技能，培养
工匠精神，该校会计系自3月
初就加强了与中华会计网校
的合作，建设资源共享平台，
推动“互联网+会计”信息化
教学改革，促进教学质量提
升。3月底接到参加这次大赛
山东赛区初赛邀请后，了解
到参与比赛的学校包括本科
和高职院校，并且本科院校

居多的情况，该校领导高度
重视，系领导和相关科室认
真组织，积极备赛，有关教师
加班加点带领学生强化专业
知识，苦练专业技能，并在四
月下旬组织了严格的校内初
赛，确保了5月中旬参加大赛
初赛，并作为36所进入复赛
的院校中唯一一所中职院校
入围山东赛区决赛。

聊聊城城市市副副市市长长洪洪玉玉振振

到到市市技技师师学学院院视视察察指指导导工工作作

本报聊城 6月 8日讯 (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蒋
存华 ) 6 月 4 日，聊城市
副市长洪玉振到市技师学
院 视 察 指 导 工 作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李 友 渔 、副 院 长 纪
光泽、王化中等陪同活动。

洪玉振一行视察了学
院 北 方 汽 车 学 院 、实 训 中
心 ，详 细 询 问 了 实 训 设 备
使 用 及 相 关 项 目 建 设 情
况，并来到孔子广场、孔子
大 道 ，对 二 十 四 孝 浮 雕 等
校园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
视察。

视 察 中 ，洪 玉 振 听 取
了学院近年来工作成绩介
绍和传统文化、红色文化、

工匠文化进校园的情况汇
报 ，对 该 院 所 取 得 的 显 著
成绩和特色校园文化建设
给 予 了 充 分 肯 定 ，希 望 学
院 再 接 再 厉 ，早 日 建 成 特
色名校。

聊城市副市长洪玉振到市技

师学院视察指导工作。

通讯员 梁凤波 摄

在8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聊城市卫计委副主任冯守琦对全面两孩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
实施办法进行了详细解读。据其介绍，除了国家将原来的“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的规定修改为“提倡一对
夫妻生育两个子女”之外，山东省还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修订，其中很多变化与生育两孩的市民息息相关。

遇到这六种情形

还可以生三孩

冯守琦介绍说，新修改的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对山东省生育政策进行了
调整，以落实全面两孩政策，
并规定了病残儿、收养、再婚
等申请再生育子女的条件，作
为全面两孩政策的补充。

规定的可以再生育子女
的6种具体情形分别是：夫妻
生育两个子女，有子女经依法
鉴定为病残儿，不能成长为正
常劳动力，医学上认为可以再
生育的；夫妻曾患不孕不育
症，依法收养两个子女后女方
又怀孕的；再婚夫妻一方已生
育两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或
者生育一个子女，再婚后无共
同生育子女的；再婚夫妻一方
已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
育，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
女的；再婚夫妻各生育一个子
女，再婚后已共同生育一个子
女的；省人民政府卫生和计划
生育行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情
形。符合法律和本条例规定生
育子女的夫妻，不分孩次，除
国家规定的产假外，均增加产
假六十日，并给予男方护理假
七日。增加的产假、护理假，视
为出勤，工资照发，福利待遇
不变。

已领光荣证不再生育

继续享受优待

在国家提倡一对夫妻生
育一个子女期间，获得《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或者符合国
家和省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
助条件的夫妻，继续按规定享
受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待。其
中，为了弥补城镇部分人员无

法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的
立法空白，新《条例》规定独生
子女父母为机关、事业组织、
企业职工以外城镇其他居民
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参
照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
励扶助制度给予奖励扶助。

对于已经领取《独生子女
父母光荣证》后再生育的，注
销光荣证，停止享受有关的各
种优待。同时，根据不溯及既
往的原则，删去了“追回领取
的各种奖励”的规定。同时，将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领取年
限由子女年满十四周岁延长
至十八周岁，同时为了增强立
法的周延性，解决部分人员领
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无法
可依的问题，将“城镇失业人
员和农民”扩大修改为“其他
人员”，统一由街道办事处或
者乡镇政府负责兑现，实现了
符合条件人员的全覆盖。

生二孩实行免费登记

不再经过审批

当前，生育第一个、第二
个子女实行免费登记制度，不
再实行审批。再生育子女继续
实行生育审批制度。再生育申
请受理机关，由原来的女方户
籍所在地扩大到一方户籍所
在地或者居住证申领地的乡
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同
时减少了申请办理生育证时
应当提交的证件和证明。

为了实现当事人自主生
育的合法权益，夫妻可以自行
选择生育子女的时间，自主选
择避孕节育措施，依法享受母
婴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改变以往查验孕产妇生育证
的做法，要求医疗保健机构和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
工作人员在提供孕产期保健
和接生服务时，应主动了解孕

产妇的身份信息，并按照规定
上报。

普遍降低了社会抚养费
征收标准。对不符合本条例再
生育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生
育子女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
而与之生育子女等三种情形，
每多生育一个子女的社会抚
养费征收标准，由原来的三至
六倍，统一规定为按本条例规
定基数的三倍征收，以绝对数
取代了幅度数，取消了自由裁
量。

符合法定结婚条件但未
办理结婚登记而生育第一个
子女的，逾期未补办结婚登记
的，由目前按照规定基数的二
分之一征收社会抚养费，修改
为按规定基数的五分之一征
收社会抚养费。同时，删去了
原来有关本人实际收入高于
规定基数的按其年实际收入
征收社会抚养费的规定。对符
合再生育的规定情形，生育时
仍未申请补办生育证的程序
违法行为，将原来的“按规定
基数的二分之一征收社会抚
养费”修改为“处以五千元罚
款”。删去了对不符合法定结
婚条件而生育第一个子女的
不再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的
规定。

夫妻双方都是外地人

也可免费登记

冯守琦介绍说，根据省卫
生计生委印发的《山东省生育
登记服务工作规范》，凡符合
规定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
女的夫妻，夫妻双方或一方为
我省户籍人口，或夫妻双方均
为外省户籍，但在我省长期居
住且已办理《居住证》的流动
人口，均可免费进行登记。一
般应在生育前进行登记，因特
殊情况生育前未登记的，生育

后予以补登。
需登记的育龄夫妇可携

带夫妻双方身份证(或居住证
等其他身份证明材料)到夫妻
一方户籍地或《居住证》办理
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办理登记。如生育后登记的，
要提供住院分娩实名登记记
录或子女出生医学证明。

由登记对象或委托代办
人提出申请，并提交所需证件
材料，经工作人员进行信息比
对，查验证件材料后，经当事
人签字确认并填写《生育登记
承诺书》，予以现场发放《生育
服务手册》。如有信息比对不
一致且登记对象不能出示相
关法定依据的，要及时向信息
管理地提出协查要求，并告知
登记对象推后办理的原因。另
外，为方便群众办证，提倡代
理服务，夫妻一方或者委托代
理人可到受理地所属乡镇人
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办理，另
外，还可登陆卫生计生互联网
政务平台办事大厅或利用微
信公众号进行登记。

生育证办好五年未孕

可办理延长手续

冯守琦说，根据省卫生计
生委印发的《山东省生育证管
理办法》，一方或双方户籍在
我省的夫妻，符合再生育子女
情形，提出申请再生育子女的
夫妻，应在妊娠前到一方户籍
所在地或者居住证申领地的
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
处申请办理生育证。

申请办理生育证时，需携
带居民身份证和结婚证，在居
住证申领地申请办理的，还需
出具居住证；具有规定的特殊
情形之一的证明；对婚育情况

难以核实的，可凭申请人承诺
办理。

对妊娠前未申请办理生
育证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
道办事处须及时发放《责令补
办生育证告知书》责令其补
办；生育时仍未申请补办生育
证的，不再补办，并根据规定
处以罚款。生育证申请过程中
生育的，予以补办。再婚家庭
符合再生育条件，在领取结婚
证前怀孕的，领取结婚证后，
生育之前可以补办。生育证全
省范围内有效。五年内未怀孕
的，应到管理地县(市、区)人
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办
理延长五年有效期手续。

在男女一方户籍地纳入
计划生育信息管理的，由信息
管理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卫
生计生行政部门审批。女方户
籍地在外省的，男方户籍地可
直接受理。我省管理的已婚育
龄夫妻，离开管理地县级区
域，在居住地申请办理生育证
的，居住地县(市、区)人民政
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按照
规定予以受理，并于受理当日
将申请通报给该夫妻信息管
理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对审核符合条
件的，居住地予以发证。对我
省管理的育龄夫妻，持有外省
发放生育证的，根据相关规
定，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
则，经审核该夫妻婚育情况属
实且生育证件合法有效的，予
以认可，继续有效。

男女一方户籍地在外省，
另一方户籍地在本省且已纳
入外省计划生育管理的，如要
求在我省办理生育证，户籍在
本省一方的县(市、区)人民政
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按照
规定予以受理审批，并及时将
办理结果通报给另一方户籍
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卫生计
生行政部门。

隔本报记者 张跃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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